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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了解宁波高品质住区的开发前景。（冯瑄 摄）

公积金“甬九条”来了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林丹姝

昨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
等有关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又称“甬九条”）。记者采访了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围绕九条细则进行解读。

首次首套最高贷款额度增加，大专学历缴存人纳入
人才优惠覆盖范围，可用于支付物业费、契税……

1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缴存人按规定
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
月，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 购 买 家 庭 首 套 自 住 住 房
的，最高贷款额度为 160 万
元/户。非首次首套的，最
高贷款额度为 130 万元/户。

“本条政策的核心是进
一步提高最高贷款额度、放
宽缴存时限要求，加大对缴
存人购房支持力度，精准满
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这位负责人解释。

例：缴存人 A，按规定
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
月，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新政
实施前，缴存人 A 缴存时限
不足 24 个月，最高贷款额
度 为 110 万 元/户 ； 如 缴 存
时限达 24 个月，最高贷款
额度可达 130 万元/户。

新政实施后，缴存人 A
无需等待更长缴存周期，只
需满足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满 6 个月，且符合“首次申
请、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

相关要求，其家庭可申请的
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直接升
至 160 万元/户。

《通知》提出，住房公积
金贷款可贷额度由借款人及其
共同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日缴存
账户余额的20倍调整为25倍。

这位负责人表示，本条
政策重点惠及缴存时间不长
或公积金账户余额不高的缴
存人，进一步提高其可贷额
度，减轻购房资金压力。

例：缴存人A，按规定连
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个月，
当前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有 5 万元，现就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

新政实施前，缴存人 A
的 公 积 金 贷 款 可 贷 额 度 为
100 万元 （可贷额度＝借款
人及其共同借款人在申请贷
款日缴存账户余额 5 万元×
20 倍=100 万元）。新政实施
后，缴存人 A 的公积金贷款
可贷额度为 125 万元 （可贷
额度＝借款人及其共同借款
人在申请贷款日缴存账户余
额 5 万元×25 倍=125 万元）。

提高最高贷款额度
和可贷额度计算公式倍数

2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按国家生育政
策生育多孩的家庭，符合我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
度可按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
浮 50%。具有大专、本科、
研究生学历的缴存人，符合
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
额度可按当期最高贷款限额
分别上浮 20%、30%、40%。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本
条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多孩家
庭、各类人才等重点群体的
贷款优惠支持力度，首次将
大专学历缴存人纳入人才优
惠覆盖范围，取消借款人需
在宁波缴存以及全日制学历
的人才政策使用限制，助力
营造生育友好社会环境、提
升城市人才吸引力。

同时符合多孩和人才等
上 浮 情 形 的 ， 还 可 叠 加 上
浮，最高可叠加上浮至 360
万元/户，进一步增强我市
缴存人家庭住房消费能力。

例：缴存人 A，大专学
历，已生育二孩，按规定连
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有
5 万元，首次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
房。

新政实施前，缴存人 A
的 公 积 金 贷 款 可 贷 额 度 为
120 万元 ［5 万元× 20 倍×

（1+20%）］=120万元。新政
实施后，缴存人A的公积金贷
款可贷额度为 225万元 ［5万
元 × 25 倍 × （1 + 20%） ×

（1+50%）］ =225 万元 （实
际贷款额度还应满足我市公
积金贷款还贷能力测算要求）。

加大多孩家庭
和各类人才购房支持力度

3 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
次数认定标准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在宁波市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购
买自住住房 （购房时间以房
屋交易管理部门信息系统网
上签约时间为准） 的，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含“商
转公”） 时，原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买的住房已出售的，
可相应核减贷款次数。本条
政策暂定实施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这位负责人表示，本条
政策主要适用于公积金贷款
次数已达 2 次、仍有合理购
房需求的缴存家庭 （“商转
公”业务除外）。在符合其
他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将根
据其原有公积金贷款住房的
出售情况，按规定依次核减
贷款次数至 0 次或 1 次，精
准支持缴存人家庭“卖旧买
新”，切实满足其改善居住
条件的合理需求。

4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缴存人家庭购
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首付比
例为不低于 20%。

这位负责人介绍，本条
政策取消原政策中按住房套
数 （首套/二套） 设置的差

异化首 付 比 例 ， 所 有 自 住
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最 低 首 付
比例统一降至 20%，进一步
降 低 购 房 前 期 资 金 压 力 。
其 中 ， 使 用 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购 买 的 首 套 自 住 住 房为
保障性住房的，首付比例不
低于 15%。

下调购买二套房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至20% 7 新增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契税、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和物业费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产权人在我市
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支
付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发 票 开 具 时 间 须 不 早 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 的，在持
有该房屋期间，可凭相关缴
费发票、不动产权证书、结
婚证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累计提取总
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及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本条政策旨在支持住房
全周期消费的刚性支出，适
用于因购房支付契税、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的产权人及其
配偶提取住房公积金。

例：缴存人 A 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因购房缴纳了契税
3 万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1.5 万元。

新政实施前，缴存人 A
即 使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有 余
额，也无法根据契税和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发票提取。

新政实施后，缴存人 A
在房屋持有期间可以分次或
一次性提取合计4.5万元的住
房公积金，契税和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提取不影响缴存人 A
的购房、还贷提取。如果缴存
人A在2026年4月15日之前或

当天领取了结婚证，那么在他
本人提取不足的情况下，配偶
也可以根据这套住房的契税和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请提取住
房公积金，双方累计提取金
额不能超过 4.5 万元。

2026 年 5 月 6 日起，在
我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
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每年
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
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人每次
提取限额为 5000 元，当年
未提取的不结转。

本条政策旨在支持住房
持有期间的刚性支出，适用
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
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例：缴存人A在宁波有一
套住房，住房公积金还贷提取
后还有剩余，配偶B也缴存了
住房公积金。新政实施前，缴
存人A和B住房公积金账户剩
余金额无法提取。新政实施
后，缴存人A和B可以每年申
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
付物业费，每人每次最高可提
取5000元，合计可提取10000
元 。 如 果 夫 妻 二 人 在 2026
年未申请物业费提取，2027
年申请时两人合计最高可提
取金额仍是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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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丰富灵活就业
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方式，
在现行按月缴存基础上，增
设按季、按年缴存方式。符
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灵活
就业人员家庭，偿还住房公
积金贷款能力，可按照月还
款额不超过灵活就业人员及
其共同借款人月收入的 50%
测算。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本
条政策聚焦支持灵活就业群

体安居需求，从缴存方式和
还贷能力测算两方面进行优
化：一是丰富缴存方式，在
现行按月缴存基础上，增设
按季、按年缴存方式，提升
缴存灵活性。二是优化还贷
能力测算。由原单一“按申
请贷款前六个月的月平均缴
存基数的 60%测算”，调整
两种方式二选一，既可沿用
原还贷能力测算方式，也可
选择“按月还款额不超过月
收入 50%测算”，更贴合灵
活就业群体收入特性。

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方式
及还贷能力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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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产权人全款购
买自住住房 （房屋买卖合同
签订时间须不早于 2026 年 3
月 30日） 的，在持有该房屋
期间，可凭房屋买卖合同、
购 房 发 票 、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适用于二手房及已交付的住
房），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自房屋买卖合同签
订之日起五年内的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累计提取总额
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本条政策旨在加大购房支
持力度，购房提取从“一次性
报销”向“持续支持”转变，
适用于全款购房（未申请住房
贷款）的产权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提取住房公积金。

例 ： 缴 存 人 A 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全款购买一套宁
波市的住房，房价共计 180
万元。新政实施前，缴存人
A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只
能一次性提取 2026 年 5 月之

前的住房公积金，且合计提
取金额不超过购房款，之后
不能再以该套住房申请购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新政实施
后，缴存人 A 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在房屋持有期间，
只要住房公积金账户有余额
就可以申请提取 （当月缴存
的 住 房 公 积 金 需 次 月 提
取），最多可提取至 2031 年
5 月 25 日之前住房公积金账
户 内 的 余 额 。 如 果 在 此 之
前，缴存人 A 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根据这套房累计提
取的住房公积金到了 180 万
元，后续不能再提取。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产
权人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不能提取父母、子女的住房
公积金。所购住房在浙江省
外 的 ， 需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之
一：产权人或配偶在购房所
在地工作或系该地居民，产
权人父母或子女系购房所在
地居民。

优化全款购买
自住住房提取政策

8 进一步优化“商转公”贷款业务

《通知》 明确，2026 年
3 月 30 日起，在我市行政区
域内已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的缴存人，申请将
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转
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
金额不得超过贷款房屋总房
价；首付比例、认房认贷标
准以及上浮政策参照我市现
行二手住房贷款政策执行，
不受原购房网签时间限制。

记者了解到，本条政策主
要适用于意向办理“商转公”
业务的缴存群体。一是通过统
一贷款执行标准，首付款比
例、认房认贷及上浮政策参照
我市二手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执行，切实减轻缴存人还贷压
力。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贷
款次数认定标准不适用。二是
进一步明确“商转公”公积
金可贷额度：不超过现行公
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金额；
不超过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
公式计算的金额；不超过按
照公积金还贷能力测算的金
额；不超过房屋价格——房
屋价格的确定方式，为公积
金贷款承办银行对贷款房屋
进行价格评估，并以评估价
格、房屋契税价格、房屋交
易价格中的最低者作为贷款
房屋总房价；不超过原剩余
商业性贷款余额。

9 优化贷后变更业务

《通知》明确，自2026年
5月 6日起，贷款期间内，当
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发生婚姻
关系变化或其中一方死亡的，
可根据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
关规定申请办理借款人变更或
共同借款人变更业务。

据悉，本条政策主要适
用于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发生
婚姻关系变化或其中一方死亡
的情形，便于缴存人根据实际
情况，办理增加、解除共同借
款人或解除借款人等手续，
提升贷后服务便捷度。

宁波东部新城和高新区一带楼宇林立。（唐严 摄）

宁波加快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冯瑄 摄）


